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斃死畜禽處理及再利用 

雷鵬魁1* 黃裕益 1 謝廣文 1 鄭冠富2 沈葆南 2 吳祥銘3 
 

摘要 

為針對化製流程與場房設計進行探討，經由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場參訪

與調查，建立具體化製流程與設備基礎資料，並與日本化製流程比較，且依中華

民國境內化製流程及化製場之消毒方法消毒設備及管理辦法，進行場房設計，再

與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現況比較，提供改善方向與方法。中華民國境內化製流程

為化製原料經集運後稱重與集中，再經切絞碎、高溫蒸煮、翻炒與油骨分離處理，

油骨分離後產生油與肉骨粉半成品，油經過濾後送至貯油槽貯存，肉骨粉半成品

經粉碎與包裝後送至貯存區存放，待下游業者收購。各化製場每公斤原料製成之

肉骨粉皆相同為 0.3 公斤，而製出的油確有些不同，最高為 0.08 公升，最少為

0.05 公升，此尚待化製業者及相關人員進行探討，以提升化製場生產效率。中華

民國境內與日本化製流程主要不同處在於殺菌脫水方式、臭氣處理及污水處理等

方面，其中臭氣處理之差異最大，日本經由場房規劃設計配合脫臭處理設備，針

對整個場內臭氣進行處理，並依高中低不同臭味濃度分別以燃燒脫臭或藥洗脫臭

進行處理，此值得中華民國境內學習，以改善化製場產生之臭氣問題。場房設計

採以直向、橫向或 U 型設計，避免原料與產品為同一出入口，且將每個作業區

劃分為獨立空間，以利臭氣處理規劃設計，降低處理困難度及操作成本。目前中

華民國境內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皆尚有改善空間，可將原料與切絞碎區與蒸煮區分

開為兩個獨立作業區間，翻炒及油骨分離獨立為一作業區間，與肉骨餅粉碎及包

裝分開，以利後續空氣處理規劃與探討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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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畜牧生產隨著管理技術與設備之提升，由早期副業經營轉變為專業化密集

飼養，飼養量亦隨著增加。動物在飼養過程中，部分因氣候環境因素之影響而死

亡，或因傳染性疾病(口蹄疫或禽流感…等)導致死亡，產生斃死之動物屍體，或

者經由屠宰後產生的廢棄屠體、內臟、皮、骨或蹄等，皆需進行後續處理，避免

對環境或動物造成影響，其處理方式有掩埋、焚化及化製等方式，此些不同的處

理方式均有其因時因地的必要性與適用性(雷，2004)。掩埋法是最普遍的最終處

置方式，於掩埋後需立標示牌標示，但此種處理方式有掩埋地點難選及掩埋液滲

透等問題；焚化法是以焚燒的方式將廢棄物轉化為不含可燃物質之殘餘物及氣體

而排入大氣中，其殘餘物及不可燃物質得另行處理，且排放之氣體需符合環保規

定，不然會造成二次污染等問題(林，1985)，其具有減量及去除有毒物質之效果，

更能長期性的降低遺害性等優點，但是焚化爐設施及營運費用卻相當的昂貴，並

非一般業者皆能負擔；化製法是將動物屍體或廢棄屠體、內臟、皮、骨或蹄等經

由加工處理，分解成油脂及蛋白質等可再利用之資源，在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細

則定義以動物屍體、廢棄屠體及其內臟、皮、血液、骨與蹄等為原料，經加工化

製為肥料、飼料、皮革、膠及工業用油脂等之場所為化製場。目前中華民國境內

化製場共計 5 場，其分佈為屏東縣 1 場，台南縣 1 場，雲林縣 3 場。化製加工處

理需有場房及加工設備，建置成本高，但因屬於集中處理方式，由專業化人員進

行管理與操作，且處理速度快，所需時間短，並可將動物屍體或廢棄屠體、內臟、

皮、骨或蹄等未利用之資源經過加工處理變為可利用之資源，可達到農業永續經

營之目標，較掩埋及焚化法之處理方式為佳。 

化製處理雖具有較佳之處理優勢，但中華民國境內化製處理因未有完善之

規劃，在處理動物屍體或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的過程中，容易形成惡臭及廢水等

問題，尤其於輸送路途、原料堆放區及蒸煮過程中最為嚴重，所產生之惡臭與廢

水等常對鄰近地區造成環境之污染，使化製場成為被抗爭之對象。中華民國境內

外對廢水處理之研究相當多，已發展出多種處理設施，如畜舍的三段式糞尿處理

設施、活性污泥法、TBX 生物膜法、微細固型物法等等；在惡臭防止方面，有

研究如何盡量減少化製場本身產生之惡臭，如冷藏回收車的利用，如日本山口縣

化製場利用冷藏庫貯存動物屍體等，在化製場的脫臭可利用木屑、岩棉、活性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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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土壤等脫臭裝置，並針對化製場臭氣濃度與特性分類為高、中、低臭氣濃度，

並以燃燒方式處理高臭氣濃度之空氣，而中低臭氣濃度採以藥液洗淨、吸收、氧

化處理等脫臭處理再排放，改善化製場臭氣問題。這些廢水及臭味處理技術皆可

應用在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以改善廢水及臭味問題。但追根究底而因中華民國境

內化製場場房設計缺乏完善之規劃，而增加廢水及臭味處理設備之建置與操作之

困難度。由於目前中華民國境內尚無相關研究針對化製場作業流程及場房設計進

行探討，無資料可供化製場參考，化製業者皆土法煉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致使改善速度緩慢，此乃逼切待解決之問題。 

為針對化製場作業流程及場房設計進行探討，由中華民國境內現有 5 場化

製場進行現場訪視及調查與紀錄，建立化製作業流程及場房設計之基礎資料，供

業者及相關人員參考，是以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收集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作業流程，歸納具體化製作業流程及相關使用

設備，並與國外化製作業流程比較。 

2. 依據化製作業流程及使用設備與化製場之消毒方法消毒設備及管理辦

法，進行場房規劃設計。 

3. 比較場房規劃設計與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現況，並提供改善方向與方

法。 

二、材料與方法 

進行中華民國境內現有 5 家化製場(屏東縣 1 家、台南縣 1 家與雲林縣 3 家)

現場參訪與調查，收集相關動物屍體及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之化製流程資料，整

理與歸納出一具體之動物屍體化製處理作業流程與化製加工設備流程圖，建立化

製作業流程及加工設備基礎資料。並由中華民國境內化製流程及設備與日本熊本

公社化製場進行比較與討論。 

依據歸納之具體化製作業流程及化製加工設備流程圖，並參考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例、廢棄物清理法及化製場之消毒方法消毒設備管理辦法等資料，進行化

製場場房設計。進一步繪製各化製場作業區配置平面示意圖，並由各場場房現況

進行討論，提供改善方向及方法並探討處理後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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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1. 化製作業流程 

經由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場現場參訪，整理與歸納後之具體化製作業流

程如圖 1 所示，化製原料(動物屍動物屍體及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主要由畜牧

場、屠宰場、肉品或食品加工廠及傳統市場…等產生，動物屍體主要由畜牧場產

生，若畜牧場無法自行處理斃死動物屍體，則可委託化製場處理，畜牧法規定畜

牧場應與化製場訂立委託化製動物屍體或廢棄屍體契約書，並填寫「委託清除化

製之原料來源三聯單」，隨原料交給化製場委託之化製原料運輸車，其駕駛應予

以核對後簽收，並將丙聯交委託化製處理之業者收執，甲、乙兩聯隨車攜帶備驗，

並於運抵化製場時交付化製場以供核對，其中乙聯由化製場彙集後轉交動物防疫

機關。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主要由食品或肉品加工廠及傳統市場產生，由化製場

或集運業者向其收購，再經由集運車集運至化製場處理。化製原料集運至化製場

後，先經過稱重，紀錄動物屍體重量，然後卸至原料區集中，此後原料再進行切

絞碎處理，減少物料粒徑，切絞碎粒徑在 100 mm 以下，以利後續加工處理，於

切絞碎後經高溫蒸煮製成肉骨粉半成品，蒸煮作業為批次處理，一批最大處理量

為 15 噸，蒸煮作業溫度為 140-180 ℃，壓力 7 kg/cm2 以下，連續蒸煮 13~15 小

時，主要為殺菌及去除水分，國外化製場之滅菌處理，如丹麥德卡公司化製場之

化製原料滅菌處理，其作業溫度 133 ℃以上，壓力 3 bar(3.059 kg/cm2)，且至少

滅菌 20 分鐘以上，且肉骨粉顆粒尺寸不能超過 50 mm(蘇，2007)。在蒸煮後之

粗料再經過翻炒攪拌，其作業溫度為 95-105 ℃，將粗料中的油脂軟化為液態，

然後進行油骨分離，蒸煮後之粗料溫度約為 100 ℃，可直接進行油骨分離，但因

蒸煮批次作業最大量為 15 噸，油骨分離無法快速處理完 15 噸之粗料，因而在等

待油骨分離作業時，粗料溫度下降，所以在油骨分離前需再進行加熱翻炒攪拌，

將粗料中的油脂軟化。在油骨分離後產出油與油渣及肉骨粉半成品，油與油渣再

經過過濾，過濾後之油送至貯油槽貯存，最後裝桶出場，販售給下游業者作為飼

料用油或肥皂用油。過濾後之油渣則再回到油骨分離進行分離。肉骨粉半成品(肉

骨餅)則經過粉碎細碎，然後裝袋包裝再出場，販售給下游業者作為飼料原料或

肥料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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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化製場化製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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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場訪視與收集之資料整理，表 1 為 5 家化製場基

本資料，各場平均日處理量為 40~90 噸，以一天 24 小時連續作業之最大日處理

量為 90~240 噸，隨著各場處理量不同，每日作業時間為 12~15 小時不等，各場

年作業日皆為 365 天，全年無休；由各場之處理可知，各場以平均日最小處理量

計算，則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平均一日可處理 290 噸的動物屍體及動物肉骨內臟

廢棄物；若以各場一日最大處理量計算，則可達到 980 噸，此可供大量動物屍體

處理規劃參考。在化製成品部份，各場每公斤原料製成之肉骨粉皆相同為 0.3 公

斤，而每公斤原料製出的油確有些不同，A 場之 0.08 公升最高，以 B 與 D 場的

0.05 公升最少，雖每公斤動物屍體製出的油只有相差 0.03 公升，但若以一天 40

噸處理量計，A 場可製出 3200 公升，B 與 D 場可製出 2000 公升，一日差為 1200

公升，此部份尚有待化製業者及相關人員進行探討，以提升化製場生產效率。 
 

表 1 化製場基本資料 
化製場 

項    別 
A B C D E 

平均日處理量(噸) 70-80 50-70 60-80 40-60 70-90 
最大日處理量(噸) 240 140 270 90 240 
每日作業時數(小時) 14 12 15 14 15 
年作業天數(日) 365 365 365 365 365 
原料製成肉骨粉(公斤/公斤) 0.3 0.3 0.3 0.3 0.3 
原料製成油(公升/公斤) 0.08 0.05 0.06 0.05 0.07 
 

2. 化製處理設備 

依據化製場化製作業流程及相關淸洗消毒設備及各處理階段所使用之設備

進行整理，如圖 2 為中華民國境內化製設備流程，化製原料(動物屍動物屍體及

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經由集運車(圖 3)以固定路線進行集運並載送至化製場，然

後經由地磅(圖 4)稱重，稱重後將化製原料卸至原料集中區，集運車輛於卸貨後

進行清洗，然後經由消毒設備(圖 5)進行消毒，車輛於消毒後再稱空車重，然後

離開化製場；化製原料集中在原料區內，當原料足夠進行化製時，經由鏟裝機(山

貓)(圖 6)鏟裝至切絞碎機(圖 7)進行切絞碎，將物料粒徑減小，再由螺旋輸送機

輸送進入高溫蒸煮設備(圖 8)，高溫蒸煮設備之熱源由蒸氣鍋爐提供，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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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化製場使用之蒸氣鍋爐主要為重油蒸氣鍋爐(圖 9)及木柴蒸氣鍋爐(圖 10)兩

種鍋爐，目前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場中有 2 家僅有重油蒸氣鍋爐，另 3 家則重

油及木柴蒸氣鍋爐皆有，利用木柴為蒸氣鍋爐之燃料，可減少能源使用成本，當

化製原料量較少時利用重油蒸氣鍋爐提供熱源，減少能源成本之使用，當化製原

料量大量且充足時，利用木柴蒸氣鍋爐提供熱源，可減少能源使用成本，雖然木

柴蒸氣鍋爐之燃料成本較為低，但其另需一鏟裝機進行木柴蒸氣鍋爐進料用。在

蒸煮過程會產生高溫臭味氣體，此氣體經水洗脫臭設備(圖 11)後排至大氣。物料

經過高溫蒸煮殺菌及去除水分後，再經由螺旋輸送機輸送至粗料暫存區，再由鏟

裝機(山貓)鏟裝至翻炒攪拌機入料處，再由螺旋輸送機將半成品送入翻炒攪拌機

(圖 12)，翻炒攪拌機由蒸氣鍋爐提供熱源進行翻炒攪拌，翻炒後之物料再經過油

骨分離機(圖 13)，利用螺旋壓榨原理，將油與固體(肉骨粉半成品)分離，油經由

抽油泵送至振動過濾機(圖 14)過濾，過濾後之油經抽油泵送至貯油槽(圖 15)貯存

或裝桶，等待下游業者收購，油渣則再由螺旋輸送機送回油骨分離機再處理；肉

骨粉半成品經由鏟裝機(山貓)鏟裝至粉碎機(圖 16)細碎製成肉骨粉，肉骨粉再由

螺旋輸送機輸送至包裝機(圖 17)進行包裝，包裝後之肉骨粉包再由堆高機(圖 18)

送至成品貯存區堆放，等待下游業者收購。依作業流程將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

場化製作業使用之處理設備資料整理如表 2，中華民國境內各化製場使用之處理

設備皆類似或相同，而因化製場規模大小及化製處理量不同，其各場在各處理階

段所使用設備之數量亦不相同。 

關於國外化製場之化製設備與流程，其與中華民國境內有些不同之處，如

鄰近國家日本化製流程與設備，圖 19 與圖 20 為日本熊本公社化製流程及設備流

程，原料進入化製場後先至絞碎機用原料給料口，此為絞碎投入原料暫存給料

口，然後經由絞碎機將投入之原料粗碎為均一大小，粗碎後之物料送入冷藏庫冷

藏，待足夠之原料進行化製處理，當原料量足夠後將冷藏之粗碎原料送至予備處

理槽之投入原料暫存給料口，然後送入予備處理槽，此予備處理槽為原料與油混

合，以一定溫度(70 ℃)預熱處理，將原料與油進行攪拌予備處理後入 O.I.E 基準

型油炸乾燥裝置進行油炸，主要為殺菌及去除水分，以蒸氣為熱源，油為熱媒體，

將物料均一脫水，其熱源由蒸氣鍋爐提供，且蒸氣鍋爐之燃料為化製產出之精製

骨油或 A 重油，物料在油炸乾燥處理後經由特殊油分離裝置將油與固形物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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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後固形物再經擠壓機以螺旋擠壓方式將固形物內的油分離出，油再以離心分

離機進行油精製，產出之精製油送至油貯存槽；由擠壓機產出之固形物半成品則

送至粉碎機粉碎成粉狀成品，粉狀成品經由製品給料口進入計量器，進行稱重與

包裝。在化製場內產生之臭氣皆經由脫臭處理後排放，設製有藥洗脫臭裝置及臭

氣燃燒裝置，高濃度之臭氣經由臭氣燃燒脫臭裝置處理，中低濃度經由酸鹼洗淨

脫臭裝置處理；而場內產生之凝縮水及洗淨排水設有水處理設備進行處理。 

由日本化製流程及設備與中華民國境內化製處理比較，中華民國境內與日

本主要差異在於原料入場後之前處理、殺菌脫水處理、臭氣處理與廢水處理。各

項差異整理如下： 

(1) 原料前處理方面，中華民國境內將原料集中於原料區，待足夠量後進行絞

碎與蒸煮，而日本是將原料先絞碎後送入冷藏庫貯存，待足夠量後進行後

續化製處理，其不會有臭氣散出之問題。 

(2) 在殺菌脫水處理方面，中華民國境內以高溫蒸煮方式處理，而日本是以油

炸乾燥處理，中華民國境內之處理方式僅需以蒸氣熱源進行，而日本則需

先進行予備處理，將原料與媒體油以一定溫度預熱混合攪拌。 

(3) 在臭氣處理方面，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場房為開放式，且僅針對蒸煮產生

之高溫臭氣進行藥洗脫臭處理，而忽略其他作業流程產生之臭氣，而日本

化製場各作業區之設計為一獨立且密閉空間，可對整個場內產生之臭氣進

行處理，並依臭氣濃度區分，將高濃度臭氣進行燃燒脫臭處理，中低濃度

進行藥洗脫臭處理，此為中華民國境內有待學習之部份，以改善化製場臭

氣問題。 

(4) 在水處理方面，中華民國境內目前並無針對廢水進行處理，而日本因凝縮

水及洗淨水而設製水處理設備，此亦為中華民國境內有待加強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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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理量分析 

依據 97 年度農業統計年度資料分析，97 年度猪隻死亡頭數為 2,288,624 頭，

每頭以 50 公斤估算，猪隻總死亡重量為 114,431 公噸；97 年度牛隻年底在養頭

數為 133,950 頭，以正常死亡率 2 %計算，初估死亡頭數 2679 頭，每頭以 300

公斤估算，牛隻總死亡重量為 804 公噸；97 年度家禽年底在養隻數為 120,788,000

隻，以正常死亡率 2 %計算，初估死亡隻數 2,415,760 隻，每隻以 1 公斤估算，

家禽總死亡重量為 2,416 公噸；合計以上總死亡重量為 117,651 公噸。 

依前文所敘，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平均一日處理量為 290~980 公噸，年處

理量為 105,850~357,700 公噸。故除一般畜牧場外，化製場處理一般屠宰場、肉

品或食品加工廠及傳統市場等所產生之廢棄物，仍尚有餘力可因應疫情爆發時之

突增斃死動物。 

 

4. 場房設計 

化製處理有如食品或肉品加工處理，其最終產出物為油脂及肉骨粉，油脂

可作為飼料用油或肥皂用油等，肉骨粉可作為飼料原料或肥料原料，為可利用之

資源，惟其原料較一般肉品及農產品不同，具有細菌或病菌等，因此在場房設計

上要考量產品衛生及防疫問題。化製場之消毒方法消毒設備及管理辦法第 12 條

中規定化製原料應由化製室入口運入，化製時應以避免動物傳染病病原體污染之

方式進行，成品應由化製室出口運出，原料及成品之出入口應分開設置，且原料

區與成品區應予區隔，其使用之工具及設備應以顏色區分並不得共用。因此化製

場場房規劃設計，第一個條件即為原料入口處及產品出口處需為不同處，避免產

品於出場時受污染之問題，有如參觀食品或肉品加工場等，皆由後段處理參觀至

前段處理，因後段之病菌或細菌少，且可避免將前段之病菌或細菌帶到後段產品

區而污染產品，因而化製場之場房設計則採以直向、橫向或 U 型設計，使原料

入口及成品出口為不同處。 

依據化製作業流程及設備程序，考量未來臭氣處理問題，依區劃分為稱重

區、消毒區、原料及切絞碎區、蒸煮區、蒸氣鍋爐區、翻炒及油骨分離區、肉骨

粉半成品粉碎及包裝區、產品貯存區、空氣處理區與廢水處理區。以直向或橫向

原則進行場房作業區規劃設計，如圖 21 為直向場房作業區規劃，原料入口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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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為不同處，稱重區與消毒區為一開放空間，亦可將稱重與消毒區整合為一

區，集運車在原料區卸貨後即進行清洗與消毒，再經稱空車重後離開化製場，不

會再經過任何作業區域。在消毒區以後之每一個作業區間皆為一獨立空間，且作

業區間之物料輸送皆利用螺旋輸送機輸送。消毒區、原料區與切絞碎區清洗產生

之廢水及藥洗脫臭產生之廢水則送至相鄰的廢水處理區處理，廢水處理區規劃在

消毒區、原料及切絞碎區與空氣處理區附近，可減少管路長度及便於施工；相同

原理，蒸氣鍋爐則鄰近蒸煮區及翻炒攪拌與油骨分離區，減少蒸氣輸送距離及熱

量損失。將每個作業區間規劃設計為獨立區間，則可依區間之空氣臭味濃度進行

不同的脫臭處理，高濃度臭味之空氣可利用燃燒脫臭方式處理，中低濃度臭味之

空氣可利用水洗或藥劑水洗方式處理。空氣處理區則鄰近原料與切絞碎區、蒸煮

區、翻炒攪拌與油骨分離區及肉骨粉碎與包裝區，依不同臭味空氣條件進行臭味

處理，降低臭味處理操作及管理成本。雖肉骨粉半成品區之臭味濃度低，但在粉

碎細碎與包裝過程會產生大量粉塵，為確保作業環境乾潔及作業人員安全，利用

負壓方式將空氣抽送至空氣處理區除塵，然後排放至大氣，減少作業環境中之粉

塵及降低排出氣體造成環境污染問題。物料經過化製作業流程後不會再往前段作

業區送，且產品貯存區在最後端，最終之產品不會再受到污染，可達到衛生及防

疫之目的。 

橫向規劃設計則為將直向規劃設計轉 90 度或 270 度即可，設計原則相同。

U 型規劃設計原則與直向或橫向亦相同，圖 22 為化製場場房設計 U 型規劃設計

示意圖，原料入口與產品出口不為同一處，且集運車僅經過稱重、消毒及原料區，

在入廠或出廠時皆不會再經過其他作業區。相同的，產品出廠之載運車輛則只由

出口處入場，載運產品後即由出口處直接出場，不會再經過其他作業區，確保產

品衛生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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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有化製場作業區配置 

由中華民國境內 5 家化製場現場參訪，並依各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現況繪製

平面示意圖，如圖 23 分別為 5 家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現況示意圖。每個化製場皆

僅有一個出入口，且其原料區皆設置在場區之較裡面，其主要是避免他人經過即

看到動物屍體或動物肉骨內臟廢棄物，而引起他人之注意與排斥，但因原料區在

場區之較裡面，使的原料在稱重後皆會經過成品區再到原料區，此使得成品受到

污染之危險。各個化製場內之原料、切絞碎及蒸煮皆配置在同一作業區，且目前

脫臭處理僅針對高溫蒸煮後產生之臭味氣體，並無對原料區及切絞碎產生之臭味

進行處理，此為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有待改善與加強之部份，若要針對原料及切

絞碎產生之臭味進行處理，則要依場房設計之規劃進行作業區劃分，將原料及切

絞碎獨立為一作業區間，再利用負壓方式將內部空氣抽送至脫臭處理設備進行處

理，此可降低化製場臭味問題。另外，化製場皆將翻炒、油骨分離、肉骨粉半成

品粉碎與包裝配置在同一作業區間內，此應將翻炒及油骨分離獨立為一作業區

間，肉骨粉半成品粉碎與包裝獨立為一作業區間，翻炒及油骨分離尚有異味產

生，但不如前段原料、切絞碎及蒸煮產生之中高濃度臭味，其臭味濃度較底，而

肉骨半成品粉碎及包裝雖有異味存在，但最主要乃為粉塵問題，其空氣處理方式

不同。將各個作業區劃分為獨立作業區間，有利於後續空氣處理，依不同的空氣

臭味條件進行各別處理，可減少空氣處理之負擔及操作與管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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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化製設備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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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集運車 圖 4 地磅 

圖 5 噴霧消毒設備 圖 6 鏟裝機(山貓) 

圖 7 切絞碎機 圖 8 高溫蒸煮機 

圖 9 重油蒸氣鍋爐 圖 10 木柴蒸氣鍋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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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 肉骨粉包裝機 圖 18 堆高機 

圖 11 水洗脫臭塔 圖 12 翻炒機 

圖 13 油骨分離機 

圖 15 貯油槽 圖 16 肉骨餅粉碎機 

圖 14 振動過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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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設備使用現況 
場別數量(台) 

處理階段 處理設備 作業量 單位
A B C D E 

稱重 地磅 60  噸 1 1 1 1 1 
         
切、絞碎 鏟裝車 70-80 噸/日 3 2 3 2 2 

 絞碎機 15  噸/時 2 1 3 1 4 
         
蒸煮 高溫蒸煮爐 15  噸 8 4 9 3 8 

 重油蒸氣鍋爐 
木柴蒸氣鍋爐 

70-80 
70-80 

噸/日
噸/日

1 
1 

1 
- 

1 
1 

1 
- 

1 
1 

         
翻炒 翻炒 70-100 噸 1 1 1 1 1 
         
油骨分離 擠壓機 70-100 噸 2 1 2 1 2 

 振動過濾機   1 1 1 1 1 
         
半成品粉碎 粉碎機 70-80 噸/日 1 1 2 1 2 
         
肉骨粉包裝 儲料包裝設備 30  噸 2 1 4 1 2 
         
油貯存 貯油桶 100  噸 10 4 15 5 15 
         
脫臭(除臭) 水滌循環機 - 式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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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日本熊本公社化製設備流程 

 
 
 

 
 
 
 
 
 
 
 
 
 
 

圖 20 日本熊本公社化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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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化製場之場房直向設計示意圖 

 
 
 
 
 
 
 
 
 
 
 
 
 
 
 

圖 22 化製場之場房 U 型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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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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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經由化製場現場參訪，歸納出具體之化製作業流程及加工設備流程，建立

中華民國境內化製流程及加工設備基礎資料。中華民國境內各化製場因規模與處

理量之不同，其使用設備皆類似或相同，每公斤原料化製產出之肉骨粉相同皆為

0.3 公斤，而每公斤原料製出的油確有些不同，以 0.08 公升最高，而 0.05 公升最

少，此差異尚待化製業者及相關人員進行探討，以提升化製場生產效率。中華民

國境內與鄰近國家日本化製處理比較，主要之不同處在於殺菌脫水方式、臭氣處

理及污水處理等方面，其中最大差異在於臭氣處理部份，日本經由場房規劃設計

配合脫臭處理設備，針對整個場內之臭氣進行處理，並依高中低不同臭味濃度分

別以燃燒脫臭或藥洗脫臭進行處理，此作法值得中華民國境內學習，以改善化製

場產生之臭氣問題。 

化製產出之產品為可利用之資源，場房設計原則為原料及成品之出入口應

分開設置，且原料入場不經過產品區或產品出場不經過前段處理，避免產品於出

廠時受污染之問題，在場房設計可採以直向、橫向或 U 型設計，皆可避免產品

出廠時受污染，且考量臭氣處理，將每一個作業區劃分為一獨立空間，以利空氣

處理及降低空氣處理之困難度及操作與管理成本。針對臭氣處理，目前中華民國

境內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皆尚有改善之空間，可將原料與切絞碎區與蒸煮區分開為

兩個獨立作業區間，翻炒及油骨分離獨立為一作業區間，與肉骨餅粉碎及包裝分

開，以利後續空氣處理規劃與探討及改善。此除了建立化製作業流程及加工設備

基礎資料外，針對場房設計及中華民國境內化製場作業區配置現況比較，提供一

個改善之方向，為後續空氣處理研究建立基礎，未來尚有待相關研究人員針對化

製場化製技術及空氣處理技術進行探討，協助化製場提升生產效率，並解決頭痛

及會招抗議之空氣臭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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